
中共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岭南党委〔2020〕24 号 

★ 

 

关于印发《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应
征入伍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 

为规范我校征兵工作，根据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的征兵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结

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应征入

伍工作管理办法》。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

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中共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9 日印发 

责任校对：郭子奇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管理办法 

 

为规范我校征兵工作，根据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兵役法》、《国防法》以及上级有关在大学生中征

集士兵的文件为依据，以适应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需要，改善军队兵源结构，提高军队战斗力，确保兵员质量

为目标，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加强领导、精心筹划、严密组

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我校征兵工作。 

二、组织机构 

在学校党委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成立征兵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征兵工作的统筹和管理。由学校党委书记担任

组长，成员由武装部、学生工作部（处）、教学科研处、招

生处、就业创业处、人事财务处、各书院等单位负责人组成。 

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对征兵工作实施统一领导和协调、

安排工作分工，落实、制定相关政策，组织力量完成征兵各

项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征兵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武装部，办公室

主任由武装部部长兼任，全面统筹大学生征兵的各项具体工

作。 



三、任务分配与征集 

1.各书院征兵任务的分配，由学校根据当年的征兵任务，

依据各书院在校适龄学生人数拟定任务计划，报学校征兵工

作领导小组批准后，以目标任务下达各书院。 

2.部队面向高校毕业生既招收士官，也征集义务兵。士

官仅招收符合军队特殊专业要求的应届毕业生；义务兵既征

集在校大学生，也征集已被学校录取但未报到的新生和往届

毕业生。 

3.征集入伍学生的年龄、性别、身体条件和政治条件均

按照当年征兵的有关政策执行。 

四、在校学生入伍的有关政策和安排 

1.学业政策 

（1）应征学生被批准入伍后，应及时到学校相关部门

办理保留学籍等手续。入伍的在校生，可保留学籍至退役后

两年内，服役期间，不计入修学年限。已被我校录取的学生

入伍后保留入学资格。 

在新兵检疫复查期间退回或因身体原因不宜继续在部

队服役中途退役的，学校准予复学。 

（2）在校学生或新生应征入伍退役复学或入学后，可

回原专业继续学习（原专业撤销的，由学校安排相近专业学

习），也可提出转专业申请。转专业申请经学校同意并履行

相关程序后，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3）入伍经历可视为毕业实习经历。 

（4）退役的大学生士兵复学期间可以申请免修军事技

能、军事理论、体育课等课程，按优秀等级直接获得学分。 

2.优抚政策 

（1）按规定为学生办理各类财政补贴，包括国家学费

补偿，欠发达地区资助，各地市、县区资助及部队相关补偿

等。 

（2）退出现役后，选择复学的学生根据入伍地市有关

政策规定，可享受由入伍地发放的一次性补助金。 

（3）在校大学生服役期间，其家属享受军属待遇，并

由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义务兵家属优待的

规定给予优待。 

五、书院及武装部主要工作职责 

1.书院：坚持线上线下共同推进，做好征兵宣传工作；

挖掘和树立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典型，增强退役大学生的存

在感、获得感、自豪感，鼓励和引导更多大学生参军入伍；

落实参军入伍学生、退役复学学生有关优待政策；协助办理

征兵工作相关事项及做好退役复学学生事务管理等工作。 

2.武装部（学生处）：做好参军入伍及退役复学学生管

理；加强制度建设；做好征兵宣传，树立典型，推动征兵工

作稳步向好发展；配合兵役机关组织征集、体检、送兵等工

作；办理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资助工作；落实参



军入伍学生、退役复学学生有关优待政策；组建退役军人协

会、国旗护卫队、退役士兵宣讲团等事务。 

六、奖励机制 

1.征兵工作评优 

根据征兵工作的完成情况，学校每年评选征兵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若干，并在学年绩效分配中给予相应的奖

励。 

2.入伍学生奖励 

（1）服役期间在部队荣获的各类奖项，符合有关要求

的，可申报学校“社会荣誉奖”。 

（2）所有应征入伍的学生均授予“应征入伍先进个人”

光荣称号。 

（3）在“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

业生”的评选当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退役复学学生。 

（4）党组织在研究退役复学学生申请入党时，如满足

入党积极分子条件可优先考虑列入入党积极分子，符合《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员条件标准时可优先培养入党。 

七、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广东省、广州市和学校

有关规定执行；如本办法与上级有关政策冲突时，以上级政

策为准。 

八、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党委武装部负责解释。 

     

 


